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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种业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突出苏州地方特色种质资源的战略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苏州市行政区域内农业种质资源的普查、收集、登记、保护、鉴定评价、开发利用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资源类型）　本条例所称农业种质资源，包括作物、畜禽（蜜蜂、家蚕）、水产、农业微生物等种质资源。重点保护对象包括：
（1） 梅山猪、二花脸猪、枫泾猪、湖羊、鹿苑鸡、太湖鹅、娄门鸭‌、昆山麻鸭、华中中蜂、黄脚蚕、玫瑰红茧等省级以上畜禽遗传资源；
（2） 枇杷、杨梅、柑橘、碧螺春茶树、水八仙（芡实、莲藕、茭白、莼菜、菱角、荸荠、慈姑、水芹）、苏州青、香青菜、苏御糯、鸭血糯等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市级以上作物种质资源；
（3） 中华绒螯蟹、太湖银鱼、翘嘴红鲌、秀丽白虾等本市区域内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所保护的水产种质资源；
（4） 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特有种质资源。
‌第四条（基本原则）　坚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长期性定位，坚持保护优先、高效利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原则，建立科学规范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第五条（保护规划）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纳入本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协调保护工作。
‌第六条（职责分工）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发展和改革、科技、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
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宏观规划、政策协调及重大项目立项；科技部门负责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术研发及应用，提升资源创新利用水平；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为资源普查、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等提供财政支持，确保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土地资源管理和空间规划，涉及保护区设置、用地审批及资源原位保护，优化资源布局；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境保护与评估，审查资源保护活动的环境影响，防止生态破坏，确保资源安全保存‌。
　　‌第七条（表彰奖励）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对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与登记

　　‌第八条（资源调查）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每十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市农业种质资源全面普查，建立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机制，实时掌握资源种类、数量、分布、遗传多样性及变化趋势，系统调查资源的农艺性状、抗逆特性、经济价值及利用潜力。可根据需要组织开展专项调查。
　　‌第九条（资源收集）　支持农业推广部门、涉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开展种质资源收集，重点抢救性收集本地珍稀、濒危、特色、特异资源。资源收集单位应当规范采集行为，不得破坏原生环境。
　　第十条（资源交流）　鼓励保种育种单位依法从本市区域外引进优异种质资源，丰富本市种质资源库。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并采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严禁未经审批的种质资源出入境或非法交换。
　　‌第十一条（资源登记）　本市实行农业种质资源统一登记制度。凡通过第八条普查、第九条收集或第十条引进等方式获得的，纳入市级保护体系的作物、畜禽、水产及农业微生物等种质资源，其保存单位应当依法向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登记。
　　登记内容应当包括资源名称、资源分类、遗传特征、来源地、提供人、保存状态、保存方式及保存责任主体等基础信息，实现‌一资源一档案、一编码一溯源‌的数字化管理。
‌第十二条（建立名录）　建立市级农业种质资源名录和保护主体名录，实行统一编号、动态更新、分级管理制度，并通过农业农村部门官网等平台依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章　种质资源保护与管理
‌
　　‌第十三条（分类保护）　对列入市级保护名录的农业种质资源，实行活体保存、原生境保护、遗传材料保存三类协同保护机制：
　　（一）活体保存：在本市符合条件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圃、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水产原良种场实施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确保遗传完整性；
（二）原生境保护：在划定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核心区（如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桑基渔塘系统），禁止从事破坏性、非保护性活动，确保原生境生态功能完整与遗传资源活体原位保护目标实现；
（三）遗传材料保存：依托省级农业种质资源综合基因库和本地资源保存库，对种子、胚胎、精液、DNA样本等相关遗传材料实施‌-18℃长期库‌与‌超低温液氮库‌双轨保存。
‌第十四条（分级保护）　建立‌市级统筹、县级实施、社会参与‌的三级保护体系。
（1） 市级统筹：苏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省、市种质资源保护规划部署统筹开展市级以上重点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布局建设油料杂粮、茄果类蔬菜、豆薯类作物、食用菌、叶菜类蔬菜、特色果树、水生蔬菜等全市区域性专业特色保存库。
（2） 县级实施：各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省、市种质资源保护规划部署具体实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建设地方作物种质资源集中保护圃或特色资源圃，对凤凰水蜜桃、董浜黄金小玉米、太仓白蒜、吴江香青菜等地方特色作物开展系统性保护。
（3） 社会参与：鼓励涉农科研院校、种业企业开展新品种选育，自主建设育种所需的种质资源库。
‌第十五条‌（知识产权保护）　强化种质资源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支持申报地理标志、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重点支持通过地方优质资源选育的新品种依法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第十六条（设施保护）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划定‌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区域‌，实行‌“四标一责”（标界、标牌、标图、标码和责任）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保护区域或破坏保护设施，确需占用的，须经原设立机关同意，并制定等效替代保存与补偿方案，经农业农村部门审批并报属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国家、省级另有规定的，按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资金保障）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设立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保种单位按不低于实际支出的80％给予补助，主要用于生产资料、人力资源、设施建设、技术研发、资源调查与评估等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质资源保护项目。
第十八条（用地保障）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以及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当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用地纳入优先保障清单，‌统筹安排农用地、建设用地、设施用地等指标，保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水产原良种场、资源开发利用等合理用地需求。不得擅自将保种场、保护区划入禁养、限养范围。

‌第四章　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开发利用
‌
　　‌第十九条（资源鉴定）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指导保种单位，按照技术规范，定期组织专业机构对保存的种质资源开展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并对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多样性、特异性、经济价值等进行科学评价，数据标准参照全国种质资源信息平台相关鉴定评价技术规范。
　　‌第二十条（评价结果）　鉴定评价结果作为资源分级管理、政策扶持、科研立项与开发利用的核心依据。对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特异性状退化的资源，应及时启动复壮计划；对鉴定出优异基因（如抗病、高产、风味物质）的资源，优先支持生物育种项目申报；对通过品质和安全认证的优质资源，支持企业进行开发利用。
　　‌第二十一条（资源开发）　鼓励保种单位与科研机构、农业企业、文旅服务单位合作，共建“资源－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重点推动生物育种创制、精深加工转化、消费文旅融合。开展资源保护理论方法、保护技术和形成特异性状的分子机制研究，利用优异种质资源创制新种质、培育新品种，推动梅山猪、湖羊、太湖鹅、碧螺春茶树、水八仙等地方特色优质资源适度产业化开发。
‌第二十二条（成果转化）　公共种质资源依法开放共享，企业或科研机构使用本市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保存的种质资源，应向属地农业农村部门提交资源使用申请，明确用途、期限与惠益分享方案，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组织资源提供方、使用方、第三方评估机构签订种质资源利用与惠益分享协议。利用地方资源获得的科技成果应优先在本市转化应用。
‌第二十三条（数字化应用）　鼓励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测序、表形组研究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种质资源鉴定评价、遗传分析和育种创新，支持建设种质资源AI应用，推动种质资源保护的数字化转型。

‌第五章　法律责任
‌
第二十四条（通用违法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对法律责任作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破坏资源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种质资源及保护设施、标界、标牌‌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资源流失责任）　对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失职、数据造假、未落实保护措施‌，造成种质资源濒危、严重退化、灭失‌的，由纪委监委、审计、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调查，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
‌第二十七条（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202X年X月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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